附件1
北京市特级教师申报表

姓   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单    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任教学科 ______________________
类   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主管部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
年    月    日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制
填　表　说　明
1.本表封面的“任教学科”与推荐人选参加评选所申请的学科一致，为列入教学计划的相应学科。“类别”填写申报时所属类别，包括“专任教师”、“专职教研员”、“学校领导正职”、“专任教师（行政人员兼课）”四类。
2.本表“个人总结”及其以前的内容由本人填写，由教师所在单位审核。其中“效果”、“获奖情况”、“本人作用”栏本人不填，经审核后由所在单位填写并盖章。

3.“何时何地曾获何种奖项或荣誉称号”填写评选办法和通知中“评选条件”所涉及的各层次奖项或荣誉称号，请按证书落款时间顺序填写，颁奖单位须按照落款全称填写。
4.“近五年教学工作情况”请按照学年度分段填写，请按照时间顺序填写。

专职教研员（专职培训者）填写教研活动时指导教师教研或培训的人数，并折合学时填写。
5.“个人总结”请教师本人以第一人称总结，力求简洁、全面反映本人有关情况，“本人签名”处须手签名。

6.“所在单位推荐意见”请推荐人选单位具体填写有关情况。“负责人”须与民主测评主持人一致，并手签名。

7.“所在单位推荐意见”、“区县教委推荐意见”和“区县政府审核意见”均须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8.本表中填写的近五年来各荣誉称号、奖项、有关证明等均须与提交的材料一一对应，请学校和区县教委分别做好审核和复核工作。凡不符合要求的须重新填写。
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 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文化程度
	

	参加工作年   月
	
	教龄
	

	现任教学科、年级
	
	现任职务
	
	专业技术

职务及

取得时间
	

	单位地址
	
	邮编
	
	座机
	

	家庭地址
	
	邮编
	
	手机
	

	何时何地

曾获何种

奖项或

荣誉称号


	注：填写时间、名称和颁奖单位。


	个 人 简 历

（从高中阶段填起，含学习、工作经历）

	自何年月
	至何年月
	学习、工作经历

	
	
	

	近 五 年 教 学 工 作 情 况

	自何年月
	至何年月
	任教年级、课程
	学生

人数
	周均课时
	效果（单位填写，并盖章）

	
	
	
	
	
	

	近五年承担市、区级研究课（或承担幼儿园半日观摩活动）情况

	时间
	课程或内容名称
	参加教师人数
	获奖情况（单位填写，并盖章）

	
	
	
	

	近 五 年 参 加 教 育 教 学 研 究 情 况

	论文、著作及教材
	发表时间
	出版单位、刊物名称及刊号
	总章节数

或总字数
	本人作用(独立撰写或第一作者) （单位填写，并盖章）

	
	
	
	
	

	近 五 年 指 导 培 养 教 师 情 况

	自何年月

至何年月
	指导教师人数、姓名
	指导内容
	效果（单位填写，并盖章）

	
	
	
	

	个  人  总  结

(包括政治思想表现、教育教学水平、教育科研能力、工作成绩及履职情况等)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所 在 单 位 推 荐 意 见

(具体填写推荐人选的师德、教育教学业务能力及水平等，并提出推荐意见)

	负 责 人（签名）：

单    位 (盖章)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区 县 教 委 推 荐 意 见

	单位公章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区 县 政 府 审 核 意 见

	盖章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北 京 市 特 级 教 师 评 选 委 员 会 评 审 意 见

	经市评选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，同意

同志评为

北京市特级教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印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	北 京 市 教 委 审 定 意 见

	经审定，批准            同志为

北京市特级教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